
1 

 

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第12屆第1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111年8月9 日（星期二）14：00~16：00 

地 點：中華足協會議室(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730號2樓) 

應出席人數：14人 

實際出席人數：7人 

列席人員：方秘書長靖仁、顏技術總監士凱、焦副秘書長佳弘、秘書處 

主 席：邱理事長義仁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林彤涓    

壹、大會開始 

貳、主席致詞  

參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

肆、會務報告 

     一、各組業務報告： 

(一)國內會議 

NO 會議 場次 NO 會議 場次 

1 會員大會 2 3 選訓委員會 2 

2 理監事聯席會 1 4 裁判委員會 1 

 

(二)國際會議 

NO 會議 場次 NO 會議 場次 

1 FIFA 2 3 EAFF 2 

2 AFC 5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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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技術部-訓練中心&草根 

2022訓練中心&草根 

NO 培訓區域 場次 NO 培訓區域 場次 

1 AFC草根足球節 2 2 
訓練中心 
全區對抗賽 

1 

教練講習&課程 

NO 講習&課程 場次 NO 講習&課程 場次 

1 
中華民國足協會 

線上教練回流研習講座 
1 3 

舊國 C轉 CTFA C 
教練證照轉換課程 

2 

2 CTFA D教練講習 7 4 AFC Futsal Lv1 2 

國家女子代表隊 

NO 國內集訓(練習賽) 場次 NO 2022東亞盃 場次 

1 台北 2 1 移地訓練(練習賽) 1 

2 台中 3 2 2022東亞盃 3 

3 高雄 1 3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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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技術部-訓練中心&草根 

亞運男足代表隊 

NO 國內集訓(練習賽) 場次 NO 國內集訓(練習賽) 場次 

1 桃園 2 2 台北 4 

五人制男足代表隊 

NO 國內集訓 場次 NO 馬來西亞 場次 

1 吳鳳科大 9 1 亞洲盃 4 

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 2 移地訓練 1 

五人制國家女子代表隊 

NO 國內集訓 場次 NO 國內集訓(練習賽) 場次 

1 吳鳳科大 3    

潛力各級代表隊 

NO 國內集訓 日數 NO 國內集訓 日數 

1 U17男 28 4  U20女 6 

2 U17女 16 5 五人制 U20男子 24 

3 U20男 49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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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競賽組 

主辦聯(盃)賽-進行中 

NO 主辦聯賽 NO 主辦聯賽 

1 2022台灣企業甲級足球聯賽 4 2022台灣青年足球聯賽 

2 2022台灣乙級足球聯賽資格賽 5 
2022全國體育署盃 
FUTSAL足球錦標賽 

3 2022台灣木蘭足球聯賽 6  

主辦錦標(盃)賽事-已完成 

2022全國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

 

(五)裁判組 

講習&回流課程 

NO 講習&課程 場次 NO 講習&課程 場次 

1 C級裁判講習 5 4 Futsal D 裁判講習 1 

2 D級裁判講習 2 5 裁判進修回流 2 

3 Futsal C 裁判講習 3 6 
AFC裁判學院 
進修課程 

21 

 

    二、FIFA Forward 2.0(前瞻項目)： 

 原申請金額 調整後金額 

青年聯賽補助費用 USD 236,800 USD 198,737 

備註：2021因疫情導致本賽事延後，經調整後場次減少，故補助費用依照實際支出減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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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：110及109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10及109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，經理監事會通過後，將提報下次會

員大會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提報下一次會員大會。 

 

第二案：裁判精進計畫學員甄選辦法討論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經第12屆裁判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，呈報理監事會裁判制度實

施辦法及裁判精進計畫學員甄選辦法通過後實施。 

決  議：1.裁判制度實施辦法第二十條第7項第6、7款修正為：「誤(漏)

判進球、影響比賽勝負，則降級執法聯賽等級」，經裁委會

同意後才可回復原執法層級。 

2.裁判制度實施辦法第二十條第7項第1~5款罰則內部公告即可

，第6~7款罰則須公告至官網。 

3.修正後通過。 

 

第三案：有關教練及裁判之證照與體總合作之可能性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.依照目前國民體育法規定，授證及證照管理單位為各單項協會，

中華足協將依國體法及亞足聯既有規定進行裁判教練培育及回

流事宜。 

2.中華體總對於各單項協會辦理裁判教練講習之補助辦法，中華足

協在開源節流的原則下，會請相關組別進行申請評估。 

決  議：1.暫時維持目前授證及證照管理辦法。 

2.和體總合作事宜再議。 

3.建請秘書處與體育署協調是否能修改國體法子法將取得證照之

間隔年限縮減至與AFC之規定同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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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：各縣市足委會經費補助相關事項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擬定縣市足委會經費補助相關事項及辦法。 

決  議：1.補助辦法試辦一年。 

2.照案通過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 

第一案：有關選舉委員會，原陳國儀博士因另有規劃辭掉選舉委員，增加胡

博硯博士及曾郁嫻博士；選舉上訴委員會增加余宗鳴律師。 

提案人：邱義仁理事長 

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二案：第12屆第18次理監事會議、第12屆第5次臨時會員大會、第13屆第1

次會員大會開會日期、時間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邱義仁理事長 

 決  議：1.第12屆第18次理監事會議訂於111年9月20日(二)下午14:00於

中華足協會議室召開。 

2.第12屆第5次臨時會員大會訂於111年8月27日(六)下午14:00

於中華足協交誼廳召開。 

3.第13屆第1次會員大會訂於111年10月8日(六)下午14:00召開。 

4.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三案：為提升東亞區整體的競爭力，建請王筱薰委員於東亞執委會提案增

加各年齡層及之東亞區賽事。 

提案人：呂桂花副理事長 

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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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：建立女子國家二隊(預備隊)，以利銜接國家一隊。 

提案人：呂桂花副理事長 

 決  議：提送至選訓委員會討論。 

 

第五案：有關歐足聯補助計畫本會是否有申請，例如教練講習或教練培育。 

提案人：呂桂花副理事長 

 回  覆：1.2019年UEFA補助案，中華足協申請U19國際邀請賽，直布羅陀

之食宿、機票由歐足聯補助。 

2.2020年UEFA補助案，中華足協申請媒體組硬體設備(攝影機、

相機)。 

3.2021年UEFA補助案，因疫情影響此補助案暫停申請。 

4.2022年UEFA補助案，中華足協申請9人座貨車，尚未回覆。 

 

第六案：有關FIFA女足計畫是否有申請的可能性。 

提案人：呂桂花副理事長 

回  覆：1.因疫情關係，該計劃案調整為線上工作坊、線上課程等遠距方

案，對台灣國內女足發展現況較無實際幫助，待本專案恢復正

常方式辦理後再行申請。 

2.FIFA將於2023年調整女足補助計畫，能讓更多國家申請且用

途更廣。 

第七案：研擬教練精進計畫的可能性。 

提案人：呂桂花副理事長 

 決  議：建請技術發展委員會及選訓委員會共同研討教練養成、目標及

講習辦理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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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案：有關女子國家隊是否能移地訓練，以及透過國民外交管道與歐美舉

行友誼賽/女足專職總教練一事。 

提案人：王湘惠理事 

決  議：1.移地訓練由技術端提出較適當，須和總教練討論，並提出詳細

規劃行程，包含資金籌備、賽程以及找尋適當的比賽國家。 

2.由於顏士凱總教練明年須恢復學校職務；協會技術部會持續

尋找合適之總教練。 

 

第九案：是否能爭取辦理S級教練講習。 

提案人：陳貴人理事 

 回  覆：1.A級教練公約尚未通過，需和AFC申請。 

2.AFC建議本會這兩年A級講習辦理至少兩場後，待A級教練人數

有50~60人之基數後，再向AFC申請S級教練講習開班。 

 

第十案：由於章程修正案於會員大會以一票之差未能通過，身為理事長須對

於自身政見負起責任，以樹立良好典範，故向理事會請辭中華足協

理事長一職。 

提案人：邱義仁理事長 

 決  議：依據人民團體法第27條，理事長之辭職須經理事會同意。針對

本案理事會未做出決議。邱義仁理事長已於接下來之各項會議

中請假，根據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章程規定，將由蕭永福副理事

長及謝俊煌副理事長共同代理業務。各項會議主席則由排序第

一的蕭永福副理事長擔任主席。 

 

柒、散會 


